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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hanghai.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27/tab64055/info726481.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上海海关关于在中国上海海关关于在中国上海海关关于在中国上海海关关于在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自主报税自主报税自主报税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助通关自助通关自助通关、、、、自动审放自动审放自动审放自动审放、、、、重点稽核重点稽核重点稽核重点稽核””””改革项目试点的公告改革项目试点的公告改革项目试点的公告改革项目试点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 44444444 号号号号    

    

为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通关便利化，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3〕38 号），上海海关将在试验区开展“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

业模式试点，现就试点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是指，企业登录关企共用平

台预录入客户端，自主如实申报报关单数据，并主动申报税款，海关信息系统对于企业申报数

据进行自动审放一体作业。试点初期，该作业模式仅适用于试验区“分送集报”进口业务。 

 

二、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的企业应为进口报关单

上的经营单位，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用户； 

（二）注册在试验区内企业信用状况为高级认证的企业； 

（三）3 年内没有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进出口侵犯知识产权货物记录，没有欠缴海关

税收记录； 

（四）企业申报规范率较高，具备自测、自报税款能力； 

（五）遵守海关征税管理规定，积极配合海关稽核、后续补税等工作。 

“3 年内”指企业申请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模式之日起倒

推 3 年。 

 

三、企业要求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的，应当向上

海海关关税处递交《试验区“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企业综合评估表》

（附件 1，以下简称“《评估表》”），并接受资质综合评估。 

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也可以向试验区主管海关递交《评估表》。 

 

四、海关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评估工作，如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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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关应当及时通知企业评估结果。 

 

五、企业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录入报关单数据时，

应当采取无纸化申报，申报时勾选“自主报税”模式，并在自主报税窗口内填写预估税款总

额。 

 

六、企业应当依法承担如实申报的责任，就全部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企业自报税款总额低于海关信息系统核定的应缴税款的，将不予自动审放。 

 

七、“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在通关过程中不再打印纸质

税单。如企业需要，可以在货物放行后至相关海关业务现场指定窗口办理税单批量打印手续。

待系统完善后，企业可以自行打印完税凭证。 

 

八、海关将对“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模式的报关数据不定期地开

展后续稽核。海关在稽核过程中，如发现企业申报有误，需要进行改单或者补征税款的，企业

应当按规定予以配合。 

 

九、海关将在每年年末对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模式的企业

实施年度评估。评估通过的，企业可以继续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

作业模式。 

 

十、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将暂停企业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

点稽核”模式： 

（一）未依法设置、编制、保存有关薄记、资料或者记录不真实、管理混乱的； 

（二）不正当使用报关 IC 卡及企业支付代码的； 

（三）资信或者财务状况恶化的； 

（四）海关在后续稽核中发现企业“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报关单

存在较大涉税问题的； 

（五）有其他严重影响海关正常监管或者税费缴纳入库的事项。 

暂停企业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的，待重新符合业务开

展条件后，由海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恢复。 

 

十一、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取消企业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

点稽核”模式： 

（一）构成走私犯罪或者走私行为，或者构成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 

（二）被海关暂停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模式后，未在海关

规定期限内对其行为进行纠正的； 

（三）有其他严重影响海关正常监管或者税费安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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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消之日起一年内，海关不再受理企业提出再次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

点稽核”模式的申请。 

 

十二、暂停或者取消企业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作业模式的，

试验区主管海关向企业制发《暂停/取消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

模式告知书》（附件 2），并加盖单证专用章。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试验区“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企业综合评估表 

          2. 暂停/取消适用“自主报税、自助通关、自动审放、重点稽核”模式告知书 

 

 

                                                                                                       

上海海关                                                                                                  

2014 年 12 月 5 日   


